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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依众公益基金会
信息公开管理制度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本基金会的信息公开工作，维护捐赠人和相

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努力提升本基金会的社会公信力，促进本基

金会工作的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、《基金

会管理条例》和《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》 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规定的信息公布，是指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

业捐赠法》、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、《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》的规定，

将本基金会的内部信息和业务活动信息通过 本基金会网站、印刷宣

传品、媒体向社会公开的活动。

第三条 信息公布内容包括: 本基金会基本信息，包括基金会介绍、

负责人情况、机构设置、联系方式；本基金会有关规章制度；年度

工作报告及年度检查情况；年度财务审计的基本情况；年度募集捐

赠款物的信息；开展资助公益项目的信息；组织实施公益项目和活

动的信息；其他需要公开的信息。

第四条 本基金会相关信息公开工作按职责分工负责进行，信息公

布应及时、准确，确保公开信息的真实。

第五条 公开信息应尊重捐赠人及他人的权益或隐私，对捐赠人和

受助人不愿意公开相关信息的意愿要予以满足。

第六条 信息公开的时间：本基金会基本信息和有关规章制度应在

批准生效后及时公开；本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及年度检查情况、年

度财务审计的基本情况应在登记部门完成相应工作后及时公开；募

集捐赠款物信息按季度在本基金会网站上进行公布；开展公益资助

项目，应当公布所开展的公益项目种类、内容、申请条件和申请、

评审程序。并在评审结束后的 7 个工作日内公布评审结果；组织实

施公益项目和活动的相关信息应在开展活动中和 完成后及时公开。

第七条 除捐赠人和受助人不愿意公开的相关信息外，公民、法人

或其他组织均可向本基金会查询有关捐助方面的信息，本基金会按

照有关规定，接受查询并及时给予答复。

第八条 本制度由北京依众公益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，经 202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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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 月 24 日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，自 2023 年 04 月 24

日起施行。


